附件2
《税收完税证明（文书式）》电子税务局开具指引
1.纳税人可通过以下功能路径办理开具税收完税证明：

（1）【我要办税】→【证明开具】→【开具税收完税证明】；

（2）税费缴纳功能的缴款成功界面→推荐业务【去办理】→转开税收完税证明；

（3）通过首页搜索栏输入关键字查找。

2.进入开具税收完税证明界面，纳税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开具完税证明（表格式）或完税证明（文书式）。

3.开具完税证明（文书式）

（1）纳税人申请对连续期间的纳税情况汇总开具完税证明的，可选择开具“完税证明（文书式）”,但税收完税证明（文书式）不得作为记账或抵扣凭证。

（2）选择税款所属期起止时间或缴退款起止时间；开具类型选择“明细”或“汇总”；征收项目选择“全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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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点击【查询】,显示可开具完税证明的凭证信息，勾选全部明细数据。

纳税人可以选择直接开具或预览后开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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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开具成功后，纳税人可以下载及打印完税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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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税收完税证明（文书式）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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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就税款所属期为2019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缴（退）税情况申请开具证明的，税务机关为其开具个人所得税《纳税记录》（通过个人所得税APP开具）,不再开具税收完税证明（文书式）。

如有疑问，请点击页面右侧“征纳互动”进行在线咨询。



